
第1張（共1張）

臺北市文山區萬年里第13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 臺北市選舉委員會臺北市文山區公所 編印

臺北市文山區萬年里第13屆里長選舉，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
舉行投票。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，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，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
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，如有不實，由候選人自行負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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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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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
無 高中畢業

現任里長   

萬年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  

萬年里里民活動場所執行管理十二年 

1、回應敬愛里民的支持，做一個專職專一的里長。

2、增設里長辦公處於里民活動場所內，讓里民休閒洽公更方便。

3、人無分男女老幼、地無分東西南北，誠懇服務全體里民，尤其關懷獨居長者暨弱勢族群。

4、 就現有基礎，擴大號召環保義工，推動社區環保，定期清掃社區內巷道及公共空間髒亂死角，提昇居家環境

品質。

5、結合社區發展協會積極爭取各方社福經費，辦理社區藝文及健康保健活動和講座，聯繫里民情感。

6、增設公共區域樓梯間感應燈，與社區巷弄的夜間照明（LED感應燈），和巷弄口警示燈，增設持續進行中。

7、 里鄰公款明細透明化，里鄰建設經費與回饋經費等任何公款的運用，一律提報鄰長會議研議辦理，並上網公

告以昭公信。

8、 萬年公園除了持續公園綠美化，保持公園天然性，以營造良好的生態系統，並強化公園的安全及親民性與便

利性。

9、關切本里里民安全及權益，協調警政機關以強化本里治安。

10、有關以上政見或有任何指教，歡迎利用本人e-mail: ws91100@gmail.com

第1435投開票所地點：羅斯福路5段170巷32號【萬福國小C201教室】(萬年里1-3、5、7鄰)

第1436投開票所地點：羅斯福路5段170巷32號【萬福國小C202教室】(萬年里4、6、8、11鄰)

第1437投開票所地點：羅斯福路5段170巷32號【萬福國小C203教室】(萬年里9、10、12-14鄰)

第1438投開票所地點：羅斯福路5段170巷32號【萬福國小C204教室】(萬年里15-20鄰)

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

一、投票時間：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(星期六)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。

二、�選舉人資格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，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(包括當日)出

生，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，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，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

月二十四日以前(包括當日)遷入設有戶籍，至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繼續居住者，有

里長選舉投票權。

三、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：

　　(一)投開票地點(見投開票所一覽表)。 

　　(二)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投票通知單；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，務請記住投票通

知單上之號碼，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（如國民身分證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

證之民眾，請儘早於投票日前領證，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，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

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，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）。

　　(三)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，逾時不許入場，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，尚未投票

者仍可投票。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，離開投票所後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。

四、選舉票顏色：粉紅色。

五、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：

　　(一)圈選二人以上。

　　(二)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。

　　(三)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。

　　(四)圈後加以塗改。

　　(五)簽名、蓋章、按指印、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。

　　(六)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。

　　(七)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。

　　(八)不加圈完全空白。

　　(九)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。

六、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：

七、�妨害選舉之處罰：請參見臺北市第7屆市長選舉及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。

淨化選風，防止賄選
　為淨化選舉風氣，鼓勵檢舉賄選，依法務部訂定「鼓勵檢舉賄選要點」，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，

因而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，均發給獎金；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，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

幣50萬元。如發現賄選情形，請撥打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電話：0800-024099撥通後再按4，或參見

臺北市第7屆市長選舉及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所列檢舉專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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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
製備之圈選工具圈
蓋選舉票，選舉票
「蓋章」或「按指
印」，無效。

選前買票有企圖，選後當選必貪污。


